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

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0

740

7,216,414,466

7,216,414,466

72.3415

72.341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0,005,201,494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9,721,264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蒋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781,025

比例（%）

99.9496

反对

票数

3,250,138

比例（%）

0.0450

弃权

票数

383,303

比例（%）

0.005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方
案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41,819

比例（%）

99.9504

反对

票数

3,309,8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62,758

比例（%）

0.0038

2.02议案名称：《发行证券的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6,265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306,3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81,812

比例（%）

0.0040

2.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7,619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302,42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284,421

比例（%）

0.0041

2.04议案名称：《基础股份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3,365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306,8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84,212

比例（%）

0.0040

2.05议案名称：《GDR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12,165

比例（%）

99.9500

反对

票数

3,306,8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95,412

比例（%）

0.0042

2.06议案名称：《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08,862

比例（%）

99.9500

反对

票数

3,306,8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98,715

比例（%）

0.0042

2.07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72,531

比例（%）

99.9509

反对

票数

3,246,923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295,012

比例（%）

0.0042

2.08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0,465

比例（%）

99.9501

反对

票数

3,307,2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86,712

比例（%）

0.0041

2.09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37,828

比例（%）

99.9504

反对

票数

3,301,92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274,712

比例（%）

0.0039

2.10议案名称：《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72,631

比例（%）

99.9509

反对

票数

3,246,423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295,412

比例（%）

0.0042

2.11议案名称：《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91,616

比例（%）

99.9511

反对

票数

3,219,523

比例（%）

0.0446

弃权

票数

303,327

比例（%）

0.0043

2.12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5,565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301,37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287,525

比例（%）

0.00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749,507

比例（%）

99.9492

反对

票数

3,237,125

比例（%）

0.0448

弃权

票数

427,834

比例（%）

0.006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后适用的〈晶科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草案）〉及其附件的议案》4.01 议案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全球存托凭证上市
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2,8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298,2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33,334

比例（%）

0.0061

4.02议案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
托凭证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2,3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298,2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33,834

比例（%）

0.0061

4.03议案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
凭证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3,3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302,7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28,334

比例（%）

0.0061

4.04议案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
凭证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2,8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302,7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28,834

比例（%）

0.0061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发
行全球存托凭证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0,8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305,246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428,334

比例（%）

0.006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发行
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91,189

比例（%）

99.9484

反对

票数

3,298,2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25,031

比例（%）

0.005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发行
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68,849

比例（%）

99.9480

反对

票数

3,289,783

比例（%）

0.0455

弃权

票数

455,834

比例（%）

0.006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73,189

比例（%）

99.9481

反对

票数

3,298,2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43,031

比例（%）

0.006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摊薄
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74,786

比例（%）

99.9481

反对

票数

3,293,346

比例（%）

0.0456

弃权

票数

446,334

比例（%）

0.006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3,489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164,325

比例（%）

0.0438

弃权

票数

426,652

比例（%）

0.006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11,939

比例（%）

99.9473

反对

票数

3,345,061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457,466

比例（%）

0.0064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00,116

比例（%）

99.9499

反对

票数

3,156,884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457,466

比例（%）

0.0064

13、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及招股说明
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05,286,671

比例（%）

99.8457

反对

票数

4,147,801

比例（%）

0.0574

弃权

票数

6,979,994

比例（%）

0.096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3

4.01

4.02

4.03

4.0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证券的上市地点》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基础股份发行规模》

《GDR 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
转换率》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
转换限制期》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承销方式》

《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后适用）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证
上市后适用）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证上
市后适用）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
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证上
市后适用）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发行全
球存托凭证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
案》

《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新增境内基础 A 股股份发行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新增境内基础 A 股股份发行方案
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新增境内基础 A 股股份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新增境内基础 A 股股份摊薄即期
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
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5,169,841

145,230,635

145,215,081

145,216,435

145,212,181

145,200,981

145,197,678

145,261,347

145,209,281

145,226,644

145,261,447

145,280,432

145,214,381

145,138,323

145,071,702

145,071,202

145,072,202

145,071,702

145,069,702

145,080,005

145,057,665

145,062,005

145,063,602

145,212,305

145,000,755

145,188,932

比例（%）

97.5582

97.5990

97.5886

97.5895

97.5866

97.5791

97.5769

97.6197

97.5847

97.5963

97.6197

97.6325

97.5881

97.5370

97.4922

97.4919

97.4926

97.4922

97.4909

97.4978

97.4828

97.4857

97.4868

97.5867

97.4445

97.5710

反对

票数

3,250,138

3,309,889

3,306,389

3,302,426

3,306,889

3,306,889

3,306,889

3,246,923

3,307,289

3,301,926

3,246,423

3,219,523

3,301,376

3,237,125

3,298,246

3,298,246

3,302,746

3,302,746

3,305,246

3,298,246

3,289,783

3,298,246

3,293,346

3,164,325

3,345,061

3,156,884

比例（%）

2.1841

2.2243

2.2219

2.2193

2.2223

2.2223

2.2223

2.1820

2.2225

2.2189

2.1816

2.1636

2.2186

2.1754

2.2165

2.2165

2.2195

2.2195

2.2212

2.2165

2.2108

2.2165

2.2132

2.1265

2.2479

2.1215

弃权

票数

383,303

262,758

281,812

284,421

284,212

295,412

298,715

295,012

286,712

274,712

295,412

303,327

287,525

427,834

433,334

433,834

428,334

428,834

428,334

425,031

455,834

443,031

446,334

426,652

457,466

457,466

比例（%）

0.2577

0.1767

0.1895

0.1912

0.1911

0.1986

0.2008

0.1983

0.1928

0.1848

0.1987

0.2039

0.1933

0.2876

0.2913

0.2916

0.2879

0.2883

0.2879

0.2857

0.3064

0.2978

0.3000

0.2868

0.3076

0.30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12项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晓杰卜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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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乌海黑猫炭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黑猫”）拟与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乌海时联”）签订《生产线及设备租赁合同》，由乌海黑猫租赁乌海时联间苯二酚
生产线，生产乌海黑猫酚醛树脂项目的原材料间苯二酚，预计发生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6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黑猫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黑猫进出
口”）拟与山东时联黑猫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时联”）签订《委托代加
工协议》，黑猫进出口委托山东时联进行产品加工混合甲酚、多元酚等产品，预计
发生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

乌海时联与山东时联为公司联营企业，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
交易及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交易，也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
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一1、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303MA0PU27T0A
法定代表人：任忠海
注册资本：32,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2018年04月24日至2099年12月31日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神华洗煤厂现有区

边预留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目前，乌海时联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执行人。2、关联人关系介绍
乌海时联为公司联营企业，符合关联关系情形，属于关联人。
（二）关联方二1、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时联黑猫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8MA3LY28P8E
法定代表人：庄维政
注册资本：6,8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2018年06月05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济宁市金乡县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
经营范围：酚系列产品及副产硫酸钠盐、燃料油（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

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山东时联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执行人。2、关联人关系介绍
山东时联为公司联营企业，符合关联关系情形，属于关联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
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相关
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事项一
乌海黑猫拟与乌海时联签署《生产线及设备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1、基本情况：乌海时联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

（神华洗煤厂现有区边预留地）内间苯二酚生产线及其所占土地（土地使用权证
号蒙（2019）海南区不动产权第 0016915号，分摊面积为105,700m2)、间苯二酚生
产线设备出租给乌海黑猫用于生产；2、租赁期限：3个月；3、租金：3个月租金合计600万元整；4、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事项二
黑猫进出口拟与山东时联签署《委托代加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1、基本情况：委托方向加工方提供加工处理不超于10,000吨的酚钠盐所需

的原材料用于加工生产混合甲酚、多元酚等产品，加工方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及质
量要求代加工生产，委托方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委托代加工服务费，加工方
将代加工所生产的产品全部交付给委托方；2、委托代加工期限：3个月；3、委托代加工定价：随行就市；4、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乌海黑猫租赁乌海时联的间苯二酚生产线，能够有效确保乌海黑猫酚

醛树脂项目原材料的充足供应，优化自身的生产链布局，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成本

控制能力，达到降本增效的结果。
黑猫进出口与山东时联长期保持贸易往来，本次交易有助于加强双方的合

作关系，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控性，提高整体运作效率的稳定性。黑猫进出
口能够更好地满足特定市场和客户的定制需求，有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客
户黏性。

本次交易风险可控，为确保乌海黑猫、黑猫进出口在上述租赁经营、委托代
加工的资金风险得到有效保障，乌海时联及山东时联控股股东安徽时联同意将
其持有的山东时联全部股权予以质押至黑猫股份。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及未来
的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事项外，2024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乌海时联、山东时联（包

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1,192.14万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06日召开 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为乌海黑猫、黑猫进出口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
常交易，符合实际情况。上述的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1、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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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或“公司”）实际控制人
韩盛龙先生与公司董事长、总裁曾吉勇先生于2021年11月5日签署的《一致行
动协议书》已于2024年11月4日到期,为保证双方后期持续稳定合作，双方已于2024年11月5日续签《一致行动协议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控制人韩盛龙先生及一致行动人曾吉勇先生、江西鑫

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盛”）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合 计

股东名称

韩盛龙

曾吉勇

江西鑫盛

持股数量（股）

673,348

1,037,662

91,584,312

93,295,322

占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6

0.10

8.57

8.73

注：韩盛龙先生、曾吉勇先生分别为江西鑫盛的第一、第二大股东，江西鑫
盛持有联创电子91,584,312股股份，为联创电子控股股东。

二、《一致行动协议书》的主要内容2024年11月5日，韩盛龙先生与曾吉勇先生续签《一致行动协议书》，主要
内容如下：

甲方为联创电子的实际控制人、董事；
乙方为联创电子董事长、总裁。
为确立甲方、乙方的一致行动关系，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同意，签订协议后

甲方、乙方将对联创电子相关重大事项充分沟通协商，先行统一意见，如果双方
意见不同，以甲方意见为准，再按确认的一致意见通过双方直接、间接持股对联
创电子行使下列股东权利：1、依照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提议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及依法
召集、主持股东会的权利，以及向董事会、股东会提出议案的权利；2、依照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享有的对公司董事、监事选任、重

大事项决策等事宜的表决权；3、依照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享有的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质
询、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提起诉讼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权利；4、依照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享有的其他管理公司和监督公司
运营的权利。

本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不影响协议双方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的
财产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利润分配权、公司资本公积金等转增的股本、公
司清算后剩余财产的返还以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其他财产权益。

同时，在联创电子召开董事会并进行表决时，双方应承诺按照其所担任/提
名的董事参会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双方事先协调达成的一致意见
（甲方、乙方将对联创电子相关重大事项充分沟通协商，先行统一意见，如果双
方意见不同，以甲方意见为准）行使表决权。5、本协议双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或比例的变化（除因转让等原因
导致丧失股东身份）不影响协议双方在一致行动期限内遵守本协议全部约定。6、双方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以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信托等任
何方式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的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益委托第三方行使。7、甲、乙双方保持一致行动的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8、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1、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有利于公司经营层保持稳定。2、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协议书》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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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

目中“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版工程项目”已完成募投项目图书

出版和资金使用，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对该项目予以结项，并对“浙江人民

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版工程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9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22,222.2223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28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228,444.45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5,750.40万元（不含增值

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222,694.05万元，已由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7月16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人民币 2,043.56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0,650.49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
年7月1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390号）。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7月15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头支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

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
公司

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
司

博库数字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青云在线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
头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
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
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
头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202020129900373536

10450000002353102

33050161353509111668

633138318

19005101040041791

19005101040041858

19005101040041817

19005101040041809

19005101040041841

33050161353509111660

633152786

1202020119900378885

1202020119900373728

1202020119900388818

10450000002355304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已注销

本次注销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版工程

项目”，截至2024年8月31日，该项目募集资金具体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
版工程项目

项目投资
总额

7555.50

截至2024年8月31日累计
投入金额

7559.66

利息及理财
收益净额

4.16

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

0

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版工程项目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使用完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已于2024年11月6日完成浙江人民出

版社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19005101040041809）注销手续，专户注销后，公司与该行及保荐代表人签署

的该专项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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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11月11日（星
期一）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网址 https://
eseb.cn/1jb0BoNG2Ji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王博先生，独立董事张黎群女士，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代行）芮红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
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4年11
月 10日（星期日）17：00前将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002051@camce.cn，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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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并征集相关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2024年 10月 17日，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披露了《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债权人北京鹏
元兴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兴达”或“申请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或“法院”）提交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的申请。2.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4）京01 破申 1179号]，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
月1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启动公司预重整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9）。公司于 2024年 11月 5日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4）京 01
破申1179号之一]，北京一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经公开竞争，指定北
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为东易日盛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3.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不代表北京一中院会最终受理鹏元兴
达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法院裁定
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
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法院
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4.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
险，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
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5.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
理工作。后续若收到法院启动或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法院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情况
根据《决定书》[京 01破申 1179号之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24）京 01 破申1179号]，北京一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经公开竞
争，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为东易日盛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联系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电子城 IT产业园 C3B 座东易日盛；联系人:胡
律师、付律师；联系电话:13522703162、13520785603；电子邮箱:dyrsycz2024@163.com）。

为便于临时管理人依照《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的

规定全面调查债务人资产负债和涉诉涉执情况、高效拟定预重整方案，东易日
盛公司的债权人可于本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前向东易日盛公司临时管理人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本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的，上述债权可以不必另行申报。未按上述要求说明债
权情况的，预重整期间不得以债权人身份参加本院就重整申请组织的听证程
序，以及临时管理人组织的对预重整方案的磋商，但并不影响相应债权人在正
式重整程序中行使法定权利。东易日盛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也可按
照上述联系方式向东易日盛公司临时管理人说明债务或持有财产情况。

根据《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之相关规定，预重整期
间，临时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下列职责:(一)全面调查债务人的基本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涉诉涉执情况；(二)查明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三)监督债务人履行《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规定的
义务，并及时向本院报告；(四)明确重整工作整体方向，组织债务人与其出资人、债权人、(意向)重整投
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协商拟定预重整方案:

（五）根据需要指导和辅助债务人引进重整投资人；
（六）根据情况向本院提交终结预重整程序的申请或预重整工作报告。
二、风险提示1.公司虽然已进入预重整程序，但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

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预重整是否成功、是否
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2.若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3.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
整计划，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
可持续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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